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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

立案字0004202300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L040）。 

公司及相关人员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6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具体内容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吴联模先生、张培峰先生、张彬先生、孙俊先

生、纪晓文先生、李燕媚女士、刘书艳女士、刘滔先生、王健先生、孙琛先生、

朱小艳女士、谢曙先生、侯志勇先生、王浊女士、张林剑先生、晏小平先生、阙

海辉先生、王斌先生、葛艳芹女士、董运彦先生、范晓亮先生、程万超先生、饶

大程先生、王瑞阳先生：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德或者公司）、吴联模、张培峰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

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凯瑞德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 

2014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凯瑞德为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创越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深圳

市丹尔斯顿实业有限公司、吴联模提供9笔对外担保，金额合计46,593.57万元（含



最高额担保），其中为关联方提供担保33,593.57万元。对上述担保事项，凯瑞德

既未及时披露，也未相应在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至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

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或准确披露，其中2014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

中未披露或少披露的担保余额分别为6,000万元、21,193.65万元、22,977.75万元、

40,405.97万元、37,935.51万元、21,653.04万元、17,382.83万元，占公司当期净资

产绝对值的比例分别为32.02%、260.03%、239.70%、634.60%、200.15%、774.76%、

99.68%。 

2014年10月至2017年7月23日，吴联模为凯瑞德实际控制人；2017年7月24

日至2018年7月24日，张培蜂为凯瑞德实际控制人。期间，上述两人未经公司内

部审议程序，擅自以凯瑞德名义组织、实施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涉及金额分别为

11,593.57万元、20,000万元。 

根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第十二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第十七项的规定，凯瑞德

应当及时披露上述担保事项，但未按规定披露。 

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五项、第六十六条第六项，2019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九条，《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

会公告〔2014〕21号）第三十二条第二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5〕24号、证

监会公告〔2016〕31号、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条第四项、第四十一

条第二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4〕22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

监会公告〔2016〕32号、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八条第四项、第三十

九条第二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四十条

第二项的规定，凯瑞德应当在相应定期报告中如实披露上述担保事项，但未按规

定披露，导致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至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或虚假记载。 



二、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15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间，凯瑞德未按规定及时披露55笔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金额合计95,438.66万元。上述55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39笔未相应在

公司2015年至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16笔未相应在公司2015

年至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2017年12月26日，凯瑞德签收汪东风诉其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汪东风案）

的法律文件，涉案金额5,832.65万元，公司直至2018年1月11日才予以披露。2020

年9月至10月，凯瑞德签收深圳市永惠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案（以下简称永惠源案）、泮戴妮诉其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泮戴

妮案）的法律文件，涉案金额分别为3,887.74万元、76.75万元，公司分别直至2021

年1月30日、1月28日才予以披露。 

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证券法》第八

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

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凯瑞德应当及时披露上述55笔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及汪东风案、永惠源案、泮戴妮案，但未按规定披露。 

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第六十六条第六项，《证券法》

第七十九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4〕21号）第二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15〕24号、证监会公告〔2016〕31号、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六

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4〕22号）第二十四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

32号、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四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

号）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凯瑞德应当在相应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55笔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但未按规定披露，导致2015年至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凯瑞德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担保合同、案件诉讼和仲裁

资料、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凯瑞德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证

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凯瑞德时任董事长吴联模知悉其任职期间内案涉对外担保和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但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应定期报告中披露，

签字保证凯瑞德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违法行为已过行政处罚时效。

吴联模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未经公司内部审议程序，擅自以凯瑞德名义组织、

实施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指使从事”的情形。 

凯瑞德时任董事长张培峰知悉其任职期间内案涉对外担保和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但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

签字保证凯瑞德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培峰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未经公司内部审议程

序，擅自以凯瑞德名义组织、实施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

为，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指使从事”的情形。 

在审计机构对凯瑞德2016年度至2020年度财务报表明确出具非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凯瑞德《印章使用登记表》中登记了部分诉讼事项用印审批记录以及

裁判文书网等网站发布大部分案涉诉讼信息的情况下，凯瑞德相关时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积极履职。其中： 

凯瑞德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彬知悉案涉1笔对外担保和24笔

重大诉讼、仲裁（含汪东风案），但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组织凯

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德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及

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凯瑞德时任董事长孙俊知悉案涉2笔重大诉讼，但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

息披露，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德2018年年度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凯瑞德时任董事长纪晓文知悉案涉4笔重大诉讼，其中，对永惠源案、泮戴

妮案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对另外2笔重大诉讼既未及时组织凯瑞德

进行信息披露，也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纪晓文签字保证凯瑞德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凯瑞德时任总经理李燕媚知悉案涉2笔重大诉讼，但未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并

要求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要求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

德2019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凯瑞德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书艳知悉案涉1笔对外担保和6笔重

大诉讼、仲裁，未及时提醒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要求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

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德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18年半

年度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凯瑞德时任监事刘滔知悉案涉4笔对外担保和42笔重大诉讼、仲裁（含汪东

风案），但未及时督促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督促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

露，签字保证凯瑞德2016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凯瑞德时任董事王健知悉案涉2笔重大诉讼，但未及时提醒凯瑞德进行信息

披露，未要求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德2019年半年度报告、

2020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凯瑞德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朱小艳知悉案涉2笔重大诉讼，

但未及时组织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

保证凯瑞德2019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系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凯瑞德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孙琛知悉案涉2笔重大诉讼，未及时组织

凯瑞德进行信息披露，未组织凯瑞德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签字保证凯瑞德

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凯瑞德时任总经理谢曙、侯志勇、王泓，时任独立董事张林剑、晏小平、阙

海辉、王斌、葛艳芹、董运彦、范晓亮，时任监事程万超、饶大程、王瑞阳，任

职期间未勤勉尽责，分别签字保证2016年度至2018年度期间相应定期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本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证券法》，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拟决定： 

针对凯瑞德未及时披露汪东风案、永惠源案和泮戴妮案的行为，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1.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2.对纪晓文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针对凯瑞德未及时披露9笔对外担保和55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以及披露的

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或虚假记载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 

1.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700万元的罚款； 

2.对纪晓文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的罚款； 

3.对李燕媚给予警告，并处以120万元的罚款； 

4.对王健、孙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5.对朱小艳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的罚款。 

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 

1.对实际控制人吴联模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2.对张培峰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60万元； 

3.对张彬、孙俊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的罚款； 

4.对谢曙、侯志勇、王泓、刘书艳、刘滔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5万元的罚

款； 

5.对张林剑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6.对晏小平、阙海辉、王斌、葛艳芹、程万超、饶大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15万元的罚款； 

7.对董运彦、范晓亮、王瑞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综合上述违法事实： 

1.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800万元的罚款； 

2.对纪晓文给予警告，并处以180万元的罚款； 

3.对李燕媚给予警告，并处以120万元的罚款； 

4.对王健、孙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5.对张培峰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的罚款； 

6.对朱小艳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的罚款； 

7.对吴联模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8.对张彬、孙俊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的罚款； 

9.对谢曙、侯志勇、王泓、刘书艳、刘滔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5万元的罚

款； 

10.对张林剑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11.对晏小平、阙海辉、王斌、葛艳芹、程万超、饶大程给予警告，并分别

处以15万元的罚款； 

12.对董运彦、范晓亮、王瑞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当事人张培峰的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条、第五条第七项的规定，我局拟决定对张培峰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当事人张彬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的

规定，我局拟决定对张彬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

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

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2021年12月31日实施了破产重整，《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涉及的违规担保、诉讼事项已经通过破产重整全部予以解决，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就本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吸取经验

教训，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守法合规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确保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